臺中市大墩國民中學學生重大違規事件個別化家庭教育輔導計畫
115.06.01行政會議通過
[bookmark: _GoBack]壹、法源依據
1.本計畫係依據中華民國《家庭教育法》第十五條第一項
2.臺中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提供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辦法(以下簡稱本辦法)
貳、學校標準處置流程與跨處室協調機制
當學生發生疑似重大違規事件時，學校應啟動即時處置、跨處室審議與通報機制，具體流程如下表所示：
	階段
	處置步驟
	核心執行內容與法規要求
	主責單位

	一、事件受理與審議
	召開獎懲會議與專業認定
	學務處依法召開學生獎懲會議，必須邀請輔導人員參與審議。會議中應綜合評估違規情節、學生平日表現與對校園安全之影響，認定是否屬於「重大違規事件」。
	學務處

	二、即時通知與評估
	家長通知與家庭現況評估
	認定後學校應即通知其家長。輔導室需於通知後一週內，透過晤談、家訪等方式，掌握個案學生之家庭現況，就個案學生及家庭問題進行整體評估。
	學務處、導師
輔導室

	三、計畫擬定與執行
	訂定與落實個別化家庭教育輔導計畫
	依據評估結果，召開個案會議，邀集家長與學生共同參與，擬定「個別化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計畫（IFEP）」，整合多元輔導方式進行。
	輔導室
學務處、導師

	四、追蹤與法定通報
	出席追蹤與函報教育局機制
	學校以書面方式及電話通知家長出席相關課程或輔導。
	輔導室、學務處


[bookmark: _Hlk233022816]參、個別化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（IFEP）之多元處遇方式
依據本辦法第七條規定，學校所訂定之個別化家庭教育諮商或輔導計畫，應包含下列一項或多項處遇措施，並得請求推展家庭教育之機關、機構、學校、法人及團體（如臺中市家庭教育中心）協助執行：
一、個案會議：由輔導室召集，邀請個案學生、家長、導師、學務處代表及諮商心理師/社工師共同參與，面對面釐清問題並建立輔導契約。
二、家庭訪問：考量實際需要，由導師、輔導老師或學務處人員組成訪視小組，深入家庭環境，評估家長實際教養困境與居住環境支持度。
三、家庭教育課程：依本辦法第十條，學校每學年應自行或聯合辦理4小時以上之家庭教育課程供家長修習。課程大綱必須符合法規附表規範，包含「家庭關係與正向溝通」、「家長角色與職責」及「子女偏差行為之防制與輔導」等三大核心模組。
四、家庭教育諮詢：提供個別教養問題之解答，透過電話、晤談等方式給予家長具體可行的正向管教策略。
五、家庭教育輔導：以個案管理方式，針對家庭溝通失能、衝突頻繁之家庭進行定期、持續性的系統輔導。
六、家庭教育諮商：轉介專業諮商心理師進行深度家庭諮商或通報關懷E起來，連結社政系統媒合相關諮商資源。
肆、本計畫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




